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专项基金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海南三亚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专项基金的设立、实施和管理，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海南三亚教育基金会章程》《海南三亚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结合基金会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基金是指发起人以支持公益事业为目的，在基金会的基本账户下，设立专项基金科目，按照捐赠方的意愿专款专用，并遵守本办法管理的专项资金。
第二章 专项基金的设立
第三条 凡境内外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组织机构、企业和个人，均可作为发起人向基金会申请设立符合基金会宗旨的、并由发起人指定公益慈善用途的专项基金。
第四条 发起人申请设立专项基金需向基金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专项基金设立方案；
（二）专项基金章程（拟）；
（三）发起人是企业法人的，应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件（以上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发起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签字。
第五条 设立专项基金的初始基金最低数额为50万元人民币或等额外币。
第六条 专项基金的名称应根据专项基金设立的目的，由发起人提出、经基金会审核命名，在该专项基金名称前，须冠以“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的字样，对外一律使用经本会审定的专项基金全称或简称。
第七条 专项基金章程应经基金会核准，并由发起人和基金会共同签章确认。
第八条 专项基金捐赠到账后，基金会应向捐赠人开具正式捐赠收据。
第九条 专项基金是在基金会下设的独立核算基金，不具独立法人性质。
第三章 专项基金的管理
第十条 专项基金一经捐赠设立，即应成立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是专项基金管理和使用的决策机构。
第十一条 管委会由基金会和发起人共同派员组成，发起人或其委派人员作为该专项基金管委会组成成员，是专项基金事务的核心决策人之一。
第十二条 专项基金管委会的组成人员须经基金会审核同意方可任职,并由专项基金管委会向其发放聘书。
第十三条 凡认同基金会章程，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并能够积极参加专项基金组织的活动、承担并完成专项基金管委会交付任务的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均可提出加入专项基金管委会的申请。管委会的构成人数由发起人与基金会协商决定。
第十四条 专项基金管委会的主要职责：
（一）制定专项基金的管理办法；
（二）制定专项基金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实施细则；
（三）保证基金的使用及所资助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及基金会宗旨；
（四）制定专项基金的资助计划和工作报告；
（五）安排对专项基金进行年度财务审计；
（六）对专项基金资产的增值保值工作提出建议；
（七）执行基金会关于专项基金的决定。
第十五条 专项基金管委会会议不定期召开，会议由管委会主任负责召集，须有2/3以上管委会成员出席才能形成决议。
第四章 专项基金的项目管理
第十六条 专项基金的实施由管委会提出项目建议并编制年度预结算计划，报基金会审批。
第十七条 符合专项基金资助条件的对象须向管委会提交项目申请书及预算报告，经管委会汇总初审批准后报基金会审批立项。申请人组织项目实施，项目完成后提出基金使用情况及项目决算报告，以接受监督。
第十八条 在专项基金公益项目实施过程中，基金会及发起人有权对专项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独立检查并提出意见，对违法违规的行为一经发现将及时予以制止和整改，直至实施法律诉讼。
第十九条 专项基金实行评估制度。在项目中期及结束后，由基金会人员或组织外部专业机构进行评估，评估费用从专项基金中列支。
第二十条 专项基金使用情况的年终审计纳入基金会的审计中，审计结果在基金会年度审计报告中公开发表；如果涉及到专项基金的单独审计，专项基金管委会须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 基金会在理事会换届及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专项基金账户须按照基金会要求同时接受财务审计，以确保专项基金的延续性和捐赠人的权益。
第二十二条 专项基金管理成本可从捐赠资金中直接提取，也可由发起人或捐资方另行捐赠。
第二十三条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安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管委会可建议基金会通过银行或其它途径对专项基金进行增值保值，以提高专项基金的收益。
第二十四条 基金会对专项基金的财务管理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专项基金管委会对专项基金支出情况的查询，应及时给予如实答复。
第二十五条 专项基金及管委会成员不得有损害基金会声誉的行为，或借基金会的名誉开展不适当的活动。如有违反，基金会有权终止专项基金的运作，直至取消专项基金的设立。
第五章 专项基金的存续与终止
第二十六条 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捐赠和项目运作，经相关各方协商同意，可继续存在并运作。如捐赠计划已完成，捐赠者仍与本会在相同领域展开新的合作，可继续使用原专项基金名称，并重新履行相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 如该专项基金使命已完成或遇特殊情况需要终止时，须经专项基金管委会决定。基金终止后由基金会和管委会共同成立专门的清算小组进行清算。清算结果由具有资格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并公开发表，剩余资产经基金管委会批准后交由基金会开展与专项基金宗旨有关的公益项目，并发布公告。
第六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八条 严禁基金管委会成员、工作人员及其它有关联的人员从基金运作中获取不当利益。
第二十九条 专项基金管委会成员均有权对基金管理、项目实施进行监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